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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本标准根据 GB/T 1.1—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。

本标准由中山市古镇镇市场监管局提出。

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：广东天圣高科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山市照明电器行业协会、广东省标准化研

究院、广东省照明学会、广东省光电技术协会、中山市中标照明电气科技研究院。

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：欧普照明电器(中山)有限公司、中山雷士灯饰科技有限公司、中山市华艺

灯饰照明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山市琪朗灯饰有限公司、中山市开元灯饰有限公司、中山市澳克士照明电

器有限公司、中山市古镇四通灯饰有限公司、广东莱亚智能光电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山市福麟灯饰有限

公司、中山市兆驰光电有限公司、中山市联浩照明科技有限公司、中山市威耐仕照明有限公司、中山

市松普电器照明有限公司、中山市保时利灯饰有限公司、中山市阿鲁米尼照明有限公司、南京康立尔

人工智能技术研发有限公司、中山市古镇灯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、中山市灯都照明技术研究院、广东

省质量检验协会、广东省企业管理咨询协会、国家灯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、国家灯具质量监督检验中

心（中山）、华中科技大学、西北工业大学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蒋富裕、区德成、陈学章、高晓东、文尚胜、唐初、陈明、黄华健、林晞莹、

张乐思、葛立红、杨建伟、吴中朝、张岚、龙刚毅、蔡健泉、潘振华、李洪标、周家祥、梁锦辉、吴

正喆、游晓燕、林沃全、林顺权、林伟权、周洲、曹利晖、马驰、陈伟升、陈勇达、於立成、黄骏、

吴懿平、尚柏林、杨国政、史杰、袁永华、林家贤、凌伟智、杨洪、王娟、刘光明、赵小勇、管昌龙、

陈英娜、张瑞莲、邓啟熙、孔文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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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评定规范 第 1 部分：评定程序

1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的评定规则和评定程序。

本标准适用于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的评定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

件。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

ZSLA/T 5.2 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评定规范 第 2 部分：企业基础和质量保证能力

3 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3.1

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 Guzhen Original High-quality Lighting
源自古镇，集技术、服务、信誉为一体，主要质量技术指标符合高质量、高品质要求的灯饰。

4 一般要求

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的质量应达到国内先进水平，相关生产企业应具备良好的质量保证能力。

5 评定规则

5.1 评定机构

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评定机构由古镇镇政府批准成立，统筹负责评定工作。

5.2 参评资格

相关灯饰生产制造企业满足以下全部条件时，其经营者可向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评定机构申

请参与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评定：

a) 企业或其分支机构注册地在中山市古镇镇，且近 2年在古镇有纳税记录。

b) 其灯饰产品的安全技术性能符合相关国家强制性标准要求，通过 CCC 认证和（或）其他相关

产品安全认证。

c) 近 2年在国家、省市政府组织的产（商）品抽查中无不合格记录。

d) 企业采用先进的管理模式，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。

e) 企业诚信经营，2 年内没有重大失信事故记录；产品及其生产企业应具备良好的社会声誉，

产品实物质量不低于标称及宣传的质量水平，明码标价，产品质量及配套得到顾客的认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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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 评分和判定标准

5.3.1 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评分细则包括两个部分：企业基础和质量保证能力评分和产品技术性

能评分。其中，企业基础和质量保证能力评分依照 ZSLA/T 5.2 执行，其基本项为 100 分，加分项 30

分；产品技术性能评分根据产品所属类别，依照相对应本标准系列产品标准进行技术评分，其基本项

100 分，加分项上限 20 分。

5.3.2 根据相关评分规则，经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评定机构组织评审，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即为达

标：

——基本项得分达 130 分及以上；

——基本项得分达 120 分及以上，且基本项与加分项得分之和达 140 分及以上。

6 评定程序

6.1 申请与受理

相关企业应填写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评定申请表（见附录 A），向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

评定机构提出书面申请，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评定机构在初步检查申请材料的基础上，作出是否

受理的答复，不受理的应说明原因。

6.2 核查

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评定机构进一步核查申请材料，以多种途径核实申请材料，走访相关企

业生产经营场所，访谈企业相关方，必要时可以作取证。

6.3 评审

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评定机构组织成立评审专家小组，以材料审核和现场审核相结合的方式，

依据《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评分表》，对相关商号、商标或品牌及其经营、使用情况进行评审，

并提出初评结果。

6.4 公示

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评定机构将初评结果通过相关网站、地方主流报纸等媒体公示，并接受

全社会的监督和意见反馈。公示期不少于 5 天。

6.5 确认和公告

对公示期内有异议的，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评定机构应组织调查核实，根据核查结果作出裁

定；对公示期内无异议或经裁定通过的，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评定机构应对评审结果进行确认，

批准授予相关企业相应系列产品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称号，并予以公告。

6.6 授予标志和证书

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的标志和证书由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评定机构统一制作和核发。

7 动态管理

7.1 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评出后，其有效期为三年，有效期截止前 3 个月至 6 个月期间内，获证

企业应向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评定机构提出复审申请，复审通过后其证书继续有效。遇评定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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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版时，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评定机构应及时公告和提醒获证企业，已有证书在有效期内继续有

效，获证企业可结合企业情况，自行选择时间重新申请评定。

7.2 获证企业应每年将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向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评定机构作书面年度报告。报告

格式和体例参见附录 B。

7.3 在申报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过程中弄虚作假，经事后发现并核实，情节严重的，“古镇源产

地优质灯饰”评定机构经过审议后可撤销相应的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称号，收回其标志和证书并

予以公示。

7.4 获得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的企业发生严重的违法违规、失信行为，由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

评定机构核定后责令整改。6 个月未见明显效果的，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评定机构经过审议，可

以暂停或撤销相应的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称号，收回其标志和证书并予以公示。

7.5 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称号被暂停的，其经营者或持有人在完成相应整改后，可向“古镇源产

地优质灯饰”评定机构申请恢复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称号。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评定机构经

过审议后，可裁定是否恢复相应的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称号，并将裁定结果予以公示。裁定恢复

的，还应归还相应标志和证书。

7.6 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称号被撤销的，自撤销之日起，相关企业不得继续使用“古镇源产地优

质灯饰”标志，并且三年内不得参与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评定。三年届满后，其经营者或持有人

可重新申请参与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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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A

（规范性附录）

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认证申请表

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认证申请表见表A.1。

表A.1 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认证申请表

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认证申请表

申请类型
1
：□首次 □新增类型 □复审 □更换版本

企业名称

注册地址

企业性质 □国有 □集体 □民营 □合资 □外资 □其他

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

质量负责人 联系电话

上年度营业额 万元 上年度利润额 万元

上年度纳税额 万元 员工人数

上市公司 □是 □否
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
所申报产品信息

产品名称类型 规格型号

注册商标名称 商标注册时间

产品执行标准

产品 CCC 认证情况 □有 □无

获得名牌情况 □有 □无 名牌有效期

近 2 年销售量
前年

近 2 年销售额
前年 万元

去年 去年 万元

节能性认证情况 □无 □有，其有效期至 年

产品其他认证情况 2

产品主动召回情况 □无 □有，最近一次召回发生在 年

购买产品责任险情况 □无 □有

近 2 年市以上产品质量

监督检查情况
□存在不合格 □未发现不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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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A.1（续）

企业质量保证信息

质量管理体系 □无 □有，在 年获得

计量保证体系 □无 □有，在 年获得

品控人员数量 设置首席质量官 □有 □无

设置信用管理人员 □有 □无 设置信息采集人员 □有 □无

设置风险管理人员 □有 □无 风险管理人员构成 □专职 □兼职

设置标准化审查岗位 □有 □无 设置原材料检验标准 □有 □无

成品可追溯标识 □有 □无

企业研发和技术创新信息

企业获得专利情况 □发明专利 □实用新型

设置专利管理人员 □有 □无

标准制修订情况 □国家标准 □地方标准 □行业标准 □团体标准 □其他标准

研发人员数量 设置技术带头人岗位 □有 □无

工程中心情况 □无 ；□省级工程中心或类似牌子 □市级工程中心

实验室建设情况 □有 □无 如果有，通过 CMA 认证 □是 □否

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□无 □有，于 年获得

其他支撑能力

环境管理体系 □无 □有，于 年首次通过

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□无 □有，于 年首次通过

建立供应商档案 □有 □无

建立顾客档案 □有 □无

获奖情况

政府质量奖 □省级 □市级 □镇级 获奖年份

商标荣誉 □中国驰名商标 □省著名商标 获奖年份

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称号 □AAAA 级 □AAA 级 获奖年份

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称号 □国家级 □省级 □市级 □市级以下 获奖年份

其他获奖情况 获奖年份

表格说明：

1）申请类型：第一次申报的，勾选首次；获证企业需要增加新产品申报的，勾选新增类型；获证企业需要延续认证的，

勾选复审；因评定标准改版，获证企业重新申请评定的，勾选更换版本。

2）产品其他认证情况：请将所在企业获得且在有效期内的、本表未列出的认证证书信息填入表格内。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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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B

（资料性附录）

获证企业年度书面报告

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获证企业年度书面报告参考式样如下：

“古镇优质灯饰”获证企业年度书面报告

（参考式样）

一、企业上一年度生产经营整体情况（如有转停产、生产条件变化、生产地址变化、企业名称

改名等，则需要给出）

……

二、企业质量管理体系、标准体系、诚信管理等质量支撑体系建设情况

……

三、申请产品在上一年度生产、销售和产品监督抽查的情况，

……

四、申请产品在上一年度是否有消费者投诉事件，以及后续处理情况

……

五、企业是否有违法违规事项的陈述或声明（违反国家、政府相关政策、使用命令淘汰的设备

和工艺、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等）

……

六、其他

全
国
团
体
标
准
信
息
平
台

全
国
团
体
标
准
信
息
平
台


	前    言
	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评定规范 第1部分：评定程序
	1　范围
	2　规范性引用文件 
	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。 凡是不注日
	ZSLA/T 5.2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评定规范 第2部分：企业基础和质量保证能力

	3　术语和定义
	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	4　一般要求
	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的质量应达到国内先进水平，相关生产企业应具备良好的质量保证能力。

	5　评定规则
	5.1　评定机构
	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评定机构由古镇镇政府批准成立，统筹负责评定工作。
	5.2　参评资格
	相关灯饰生产制造企业满足以下全部条件时，其经营者可向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评定机构申请参与“古镇源产
	5.3　评分和判定标准
	5.3.1　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评分细则包括两个部分：企业基础和质量保证能力评分和产品技术性能评分。其中，企业
	5.3.2　根据相关评分规则，经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评定机构组织评审，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即为达标：

	——基本项得分达130分及以上；
	——基本项得分达120分及以上，且基本项与加分项得分之和达140分及以上。

	6　评定程序
	6.1　申请与受理
	相关企业应填写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评定申请表（见附录A），向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评定机构提出书面
	6.2　核查
	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评定机构进一步核查申请材料，以多种途径核实申请材料，走访相关企业生产经营场所，
	6.3　评审
	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评定机构组织成立评审专家小组，以材料审核和现场审核相结合的方式，依据《“古镇源
	6.4　公示
	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评定机构将初评结果通过相关网站、地方主流报纸等媒体公示，并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和意
	6.5　确认和公告
	对公示期内有异议的，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评定机构应组织调查核实，根据核查结果作出裁定；对公示期内无
	6.6　授予标志和证书
	    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的标志和证书由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评定机构统一制作和核发。

	7　动态管理
	7.1　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评出后，其有效期为三年，有效期截止前3个月至6个月期间内，获证企业应向“古镇源
	7.2　获证企业应每年将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向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评定机构作书面年度报告。报告格式和体例参见附
	7.3　在申报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过程中弄虚作假，经事后发现并核实，情节严重的，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评定
	7.4　获得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的企业发生严重的违法违规、失信行为，由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评定机构核定后
	7.5　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称号被暂停的，其经营者或持有人在完成相应整改后，可向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评定
	7.6　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称号被撤销的，自撤销之日起，相关企业不得继续使用“古镇源产地优质灯饰”标志，并



